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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函
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

承辦人：劉佳翔

電話：037-559685

傳真：037-559974

電子信箱：hsiangl0829@ems.miaol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苑裡鎮文苑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務字第110002208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9學年度『編製客家語童詩童畫創作教學繪本』 (110D013062_110D2005761-

01.doc)

主旨：檢送本縣「109學年度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計畫—客家

語童詩童畫創作教學繪本」實施計畫乙份(如附件)，請協

助公告並鼓勵貴屬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下稱國教署）109年8月3日

臺教國署國字第109008763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創作競賽相關訊息如下:

(一)參加對象:本縣國民中、小學有意願參賽之師生皆可參

加。上開活動分為國小低年級學生組、國小中年級學生

組、國小高年級學生組、國中學生組、教師組及社會組

（客家語教學支援人員及社會人士）共六組。

(二)參賽人數：每件作品以三人為限，指導老師一人。（每

位作者及指導老師參賽以二件作品為限，教師及社會組

不列指導老師）

(三)收件截止日期：即日起至3月26 日止，，逾期不受理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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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郵戳為憑）。

(四)紙本及電子檔收件地點：

１、紙本:366苗栗縣銅鑼鄉中平村150號-中興國小教導處 

徐毓昌老師收（聯絡電話：224458#202）

２、電子檔:yuchang@jss.mlc.edu.tw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苗栗縣各公私高中附設國中部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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